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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正龙煤业有限公司城郊煤矿
非金属托辊技术规格书
一、项目简介及使用地点

根据安全生产需要，需采购聚丙烯非金属托辊，用于胶带运输系统日常检修所需。为保证产品能满足安全技术要求,特编制此技术规格书。

二、货物名称及供货范围

	序号
	货物名称
	参考型号
	单位
	数量
	备注

	1
	非金属托辊
	Φ108*380mm
	件
	若干
	聚丙烯

	2
	非金属托辊
	Φ108*1150mm
	件
	若干
	聚丙烯

	3
	非金属托辊
	Φ133*375mm
	件
	若干
	聚丙烯

	4
	非金属托辊
	Φ133*600mm
	件
	若干
	聚丙烯

	5
	非金属托辊
	Φ133*1150mm
	件
	若干
	聚丙烯

	6
	非金属托辊
	Φ133*465mm
	件
	若干
	聚丙烯

	7
	非金属托辊
	Φ133*700mm
	件
	若干
	聚丙烯

	8
	非金属托辊
	Φ133*1400mm
	件
	若干
	聚丙烯


三、配置要求

1、轴承座及密封:轴承座采用内置轴承，双模双封双筋工艺产品，防水防尘。

2、材质选用超高分子聚丙烯双抗材料。

3、阻燃性:有焰燃烧时间≤3s，无焰燃烧时间<0s。

4、要求具有高耐磨性、高耐腐蚀性、高抗中击性，不易结垢，耐低温、柔韧性强。

5、工作条件能够较长时间在-29°-— +80°条件下进行工作。

6、配件配有非金属材料阻燃性能和抗静电性能检测报告，满足井下安全生产条件需要。

7、要求尺寸满足现场使用要求，能够实现等尺寸互换。

8、托辊转动灵活，固定可靠，强度及其他性能满足安全生产要求，无卡塞现象。

9、目测检查零部件表面应光滑平整、不允许有裂纹、毛刺、划伤等缺陷。

10、外表应光亮、平坦、色泽均匀一致、无机械杂质、无裂纹剥落流痕，无修复痕迹。

四、设计、生产、制造、安装、检验检测所需资质文件

投标人必须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产品生产制造必须按照国家技术标准和行业技术标准执行，供货的产品具有合格证、煤安证，提供非金属材料阻燃性能和抗静电性能检测报告。
五、货物使用环境及范围

1、产品用于煤矿井下胶带机。

2、环境温度：-10℃～40℃。

3、相对湿度：井下＜95%（+25°C）

六、货物适用标准

配件应至少符合不限于以下最新版的国家及行业标准：

1、《煤矿矿井机电设备完好标准》；

2、《煤矿安全规程》2025版。

上述标准和规范均应为最新有效版本, 未列项目按国家标准执行，没有国家标准按行业标准执行。

七、质量及验收要求

1、保证所提供的配件均是全新的、未经使用的，且均选用优质的材料、采用出卖人先进的设计、技术、加工设备和工艺进行制造和装配。

2、保证所供货物完全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和约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等要求。在质量保证期内,出卖人应对因设计、工艺或材料缺陷而发生的任何不足和故障负责。

3、配件的制造应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适用、设计规范、确保质量。

4、本规范书所使用的标准如遇与出卖人所执行的标准不一致时，按较高标准执行。

5、按产品说明书、相关技术资料及上述配置要求对货物进行验收，验收不合格的应在3日内给予调换。

6、买受人在本规范书中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并未对一切技术细节作出规定，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出卖人应保证提供符合本规范书和有关工业标准的并经鉴定的优质产品及其相应服务。同时必须满足国家有关安全、环保等强制性标准和规范的要求。

7、所用材料均应附有质量保证书，必要时应进行化验或鉴别，确认合格后方可使用。

8、出卖人在产品制造过程中和完工后，应对产品进行各项具体的检测和试验，提出检验报告，并对检验报告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八、安装、调试要求

出卖人负责指导，买受人负责安装，直到完全符合技术要求和现场使用条件为止。

九、服务及质保要求

1、质保期：产品运行合格之日起12个月或到货18个月，以先到为准。在质保期内，非人为因素造成损坏由出卖人负责，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出卖人负责更换或者维修。

2、出卖人为买受人提供24小时响应服务，出现产品质量问题或故障时，出卖人应在2小时内做出答复，如需到达现场服务时，出卖人应在接到通知后24小时内到达现场予以解决。
十、运输及包装要求

1.配件出厂时，不同型号的配件必须单独包装，防止混淆。

2.配件出厂时，应进行合理包装，保证配件的外观和结构不受损坏，保护配件的性能及其使用价值。

3.供货方免费运送到使用方现场，运输中要有防止出现刮划、碰伤的措施。

十一、供应商须提供技术资料要求

供方应提供以下技术资料，但不限于此：a、产品合格证；b、产品安装使用说明书；c、技术参数表；d、煤安证、非金属材料阻燃性能和抗静电性能检测报告等。

十二、其他

1、产品验收时，发现产品不符合有关规定，买方有权退货、换货或责成供方限期处理，并可向供方索赔其影响生产使用所造成的损失。

2、本规格书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并未对一切技术细节做出规定，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条文，供方保证提供符合本技术规格书和有关最新工业标准的成熟优质产品。

3、签订合同后，买方保留对本技术规格书提出补充要求和修改的权利，供方应予以配合。

4、本技术规格书所使用的标准如与供方所执行的标准发生矛盾时，按较高标准执行。

5、本技术规格书为一整体，供方应满足其全部要求，如发生矛盾，按较高标准执行。

十三、技术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技术联系人：魏召凯，电话0370-5195371。

附：1. 基本技术参数响应表（偏差表）

2. 服务及质保承诺书

附件1：

基本技术参数响应表（偏差表）

	序号
	矿方技术要求
	投标单位技术响应情况
	偏差说明
	备注

	1
	轴承座及密封:轴承座采用内置轴承，双模双封双筋工艺产品，防水防尘。
	
	
	

	2
	材质选用超高分子聚丙烯双抗材料。
	
	
	

	3
	阻燃性:有焰燃烧时间≤3s，无焰燃烧时间<0s。
	
	
	

	4
	要求具有高耐磨性、高耐腐蚀性、高抗中击性，不易结垢，耐低温、柔韧性强。
	
	
	

	5
	工作条件能够较长时间在-29°-+80°条件下进行工作。
	
	
	

	6
	提供煤安证书。
	
	
	

	7
	托辊配有非金属材料阻燃性能和抗静电性能检测报告，满足井下安全生产条件需要。
	
	
	

	8
	要求尺寸满足现场使用要求，能够实现等尺寸互换。
	
	
	

	9
	托辊转动灵活，固定可靠，强度及其他性能满足安全生产要求，无卡塞现象。
	
	
	

	10
	目测检查零部件表面应光滑平整、不允许有裂纹、毛刺、划伤等缺陷。
	
	
	

	11
	外表应光亮、平坦、色泽均匀一致、无机械杂质、无裂纹剥落流痕，无修复痕迹。
	
	
	


投标人保证：除基本技术参数响应表（偏差表）列出的偏差外，投标人响应技术规范书及招标公告的全部要求。

法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单位名称（盖章）：

日期：

附件2：

服务及质保承诺书
河南省正龙煤业有限公司城郊煤矿：

本单位针对非金属托辊项目，服务及质保方面承诺如下：

一、为矿方提供24小时响应服务，出现产品质量问题或故障时，在2小时内做出答复，如需到达现场服务时，在接到通知后24小时内到达现场予以解决。

二、质保期为产品运行合格之日起12个月或到货后18个月，以先到为准。在质保期内，非人为因素造成损坏由我方负责，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可免费调换。如因产品质量问题或交货拖延、选型设计不合理或技术性能达不到要求，影响矿方生产或造成事故，责任损失由我方承担，矿方有权拒付配件款。
三、我方按照矿方要求及时提供配件相关技术文件和图纸，以保证现场检修施工等工作顺利进行
四、我方承诺制造配件所使用的材料、部件、配件等为全新的，绝对不使用翻新件，若采用翻新件，我方接受矿方一切索赔、惩罚等措施，直至沉没全部配件费用。
......

（以上承诺为基本要求，出卖人若不能满足以上承诺内容，则不具备报名入围条件。承诺内容若高于以上要求，可在以上内容基础上，按照序号增加承诺条款。）

一旦中标，严格按承诺履行，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本单位自行负责。

法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单位名称（盖章）：

日期：
7

